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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全国医疗质量管理暨新颁《医疗质量管理办法》
解析与管理运用学习班”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近期颁布《医疗质量管理办法》，即将于2016年11月1日起施行。这是近年来最高卫生行政部门发布的最具权威性和全面性的医疗管理规范文件，其内容既是对目前先进医疗管理成果的概括与阐释，也是对未来医疗体制改革、医院评审评价和质量安全检查的标准确定，具有里程碑和风向标的作用。
医疗质量与安全是医疗工作的生命线和医院管理的核心内容，直接关系到患者的身心健康和医院的发展。为了持续改进质量，保证医疗安全实现统一管理和展现全覆盖，落实医改措施，为促进各医院共同提高医疗质量管理水平，保证医疗安全。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拟定举办本次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学习班，充分利用“全国医疗质量管理培训班”国家继续教育项目的强大师资力量，借鉴来自全国顶尖医疗机构的先进经验，帮助学习者提升全面医疗质量管理的水平和能力。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内容：
1、医疗质量管理的核心理念与管理学说介绍；
 2、《医疗质量管理办法》出台的背景与意义；
3、《医疗质量管理办法》内容深度解析；
4、医疗质量和安全管理的具体制度设计 ；
5、医疗质量安全18项核心制度的质控方法；
6、常用医疗质量管理工具的具体运用方法；
7、医疗质量安全管理中常见难点问题和解决方案；
8、医疗质量安全影响因素及改进；
9、《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条例（送审稿）》解读；
10、医患沟通方式技巧及注意事项；
11、“医闹”事件的依法处理及非正常上访的认识与对策；
12、医疗投诉管理。

    二、时间、地点：
时间：2017年3月17日—3月22日（17日全天报到）  
地点：成都（具体酒店见报到通知）
时间：2017年3月24日—3月29日（24日全天报到）  
地点：长春（具体酒店见报到通知）
三、拟邀专家（具体授课专家以报到时为准）
每期会议拟轮流邀请中国医院协会医疗质量专业委员会、北大医学部、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北大人民医院、北京同仁医院等单位的质量管理专家以及参与制定《医疗质量管理办法》的专家做专题讲授。
四、参加对象：
1、各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相关领导、医政处（科）长及相关负责人；
2、各级医院院长、副院长、医务处(科)、质控办(科)、护理部等科室负责人及相关人员；临床医师及其他质量管理相关人员。
五、培训费用：
会议费1500元/人/期，（含培训费、资料费、学分证书费），食宿由会议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六、学分证书：学习班授国家级Ⅰ类学分6分。
七、报名方法及其它事项：
请将填好的《报名表》邮件发至会务组，会务组将在开班前一周通过邮件或传真的形式传发《报到通知》，告知报到地点、具体日程安排等事宜。
八、联系方式：
        电话：010-61243060            传真：010-61243060
        联系人：陈龙13301050475       邮箱:203406720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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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预订
	〔  〕标准间合住             〔  〕标准间单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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